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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过：“亲属并不是血统的社会印版，而是为了生活的需要，在因生育与婚姻

所联系的许多人中，划出一个范围来，认为是亲属。”[1]这一说法事实上也是法律确定亲属的理由：在存

在生育与婚姻联系的人群中，法律赋予一部分人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他们就是彼此的

亲属。自古到现代，中国法律中的亲属概念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从宗法的意义回归到了纯粹、初始

的自然意义，即亲属是指既具有婚姻、血缘、法律拟制的血亲关系，又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的人。基

于此，本文将围绕中国法律中的亲属概念的变迁展开探析。

一、古代中国礼、法中的亲属概念

古代中国的经典在言及“亲属”时，是以亲为主，属为从的，所以《礼记·大传》言“亲者，属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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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古代中国亲属概念最本质和最鲜明的特点是宗法，它基于血缘的亲疏远近、地位的尊卑高

下、名分、归属的家庭、年龄大小、婚姻媒介等因素划分亲属的范围和亲疏远近，确定相互之间的法律地位和

权利义务关系。近代以来，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都曾规范亲属制度，中国法律的亲属概念发

生了巨大的改变，亲属从宗法的意义回归到了纯粹的、初始的自然意义；但是现行法律过度缩小亲属范围的

做法不是理性地对待社会关系现状的应有反映。亲属是先于国家的事实存在，这决定了亲情伦理具有独立

于政治伦理的价值和正当性。在摈弃了宗法因素之后，传统的亲情及其伦理也是我们今天的道德和法律需

要珍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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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2]相关的解释还见之于《说文》释亲：“至也”，释属：“连也”（见〔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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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最狭的意义是指父母，如《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君亲无降。”何休注：“亲，谓父母。”[1]但是古代

人往往又在更广的意义上使用“亲”，与今天意义上的亲属意同，属于广义：

《礼记》“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2]

晋时“（王）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并是敦亲，皆除名。诏曰：司徒（王）导

以大义灭亲，其后昆虽或有违，犹将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亲，乃原之。”[3]

汉时，“广陵王有罪，帝以至亲，悼伤之。”[4]

按照礼制，诸亲之中还区分有至亲，即《礼记》所言：“至亲以期断。”[5]因此，期亲以上的亲属就是礼

制所言的至亲。

古代中国的法律自魏晋以后开始儒家化，自唐时更是达到礼法合一的高度，服制则成为调整亲属

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准则。唐宋时期，律法大多用“亲”，但也有用“亲属”一词的，如唐律：“诸监临之

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此处的亲属，《唐律疏议》是这样定义的：“亲

属，为本服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亲属，指本初服制中缌麻以上的亲属及己之大功以上

亲与之联婚的家庭。）

显然，在唐律中，亲属是一个比“亲”范围更广的概念，包括本宗亲和姻亲，前者通常指本宗九族的

亲属（出嫁女不在其中）。因此，在唐律中，当“亲”与服制相联时，它首先是在父系同宗血缘的意义上

使用，可见下列条文：

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

议亲，“谓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6]

“皇后荫小功以上亲者，降姑之义。小功之亲有三：祖之兄弟、父之从父兄弟、身之再从

兄弟是也。此数之外，据礼内外诸亲有服同者，并准此。”[7]

“八议之人，荫及期以上亲及孙，入请。”[8]

疏议曰：“义取内睦九族，外叶万邦，布雨露之恩，笃亲亲之理，故曰议亲。袒免者，据礼

有五：高祖兄弟、曾祖从父兄弟、祖再从兄弟、父三从兄弟、身之四从兄弟是也。”

上述律法中的“亲”显然是宗亲的意义。除此之外，唐律还在至亲的意义上使用它：

《唐律疏议》：“犯流罪者，权留养亲”[9]此处的“亲”指祖父母、父母，曾、高祖父母。

《唐律疏议》议曰：《礼》云：“孝子之养亲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其饮食而忠养之。”其

有堪供而阙者，祖父母、父母乃告。[10]此处的“亲”则指祖父母、父母。

上述律法所用“亲”的范围是随具体情形而定，有时指祖父母、父母，曾、高祖父母，有时仅指祖父

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09、402页）；《尔雅·释亲》疏谓亲为“恩爱狎近，怒疏远之称也”；刘熙《释名·释亲属》言：“亲，衬

也，言相隐衬也”；“属，续也，恩相延续也。”转引自陶毅、明欣：《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

282、283页。

有学者言，“亲属”一词来源于《礼记·大传》中“亲者，属也”，见于法律始于明代（《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北

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此说谬也。早在唐宋律之前，《后魏律》就有“亲属”一词（《后魏律》：

“卖子一岁刑，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卖周亲及妾与子妇者流。”见程树德《九朝律考·后魏律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版，第347页。

[1]转引自牛志平、姚兆女：《唐人称谓》，〔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2][5]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660页，第655页。

[3][4]程树德：《九朝律考·晋律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67页，第165页。

[6][7][8]〔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第17页，第33页。

[9][10]〔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名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页，第13页。

145



我国“亲属”法律概念的变迁探析

2017/1 江苏社会科学· ·

母、父母，但都是就直系的尊血亲而言。所以唐代法律中的“亲”，虽然也在至亲的意义上使用，但更广

泛的则是在父系宗亲的意义上使用，而“亲属”在唐律中则是包括了“亲”和姻亲的概念。

明清之时，法律已广泛使用“亲属”的语词，如《大清律例》中有“亲属相为容隐”、“亲属相盗”、“亲

属相殴”、“娶亲属妻妾”、“亲属相奸”等诸多条文。从其内容看，这些条文中所称的“亲属”，不仅包括

同姓的宗亲，还包括异姓的外亲和妻亲[1]，实则与唐律所言的“亲属”大致相同。

至于“亲”的概念，明清律与唐律相同，通常指父系宗亲[2]，但有时又在至亲的意义上使用，仅指祖

父母、父母[3]。除此之外，在清代人的法律观念中，小功、大功亲属也被认为是至亲[4]，范围似乎比唐宋

时期更广。

将宗亲称为亲是古代中国人的传统，若是母亲方面的亲属和本宗女系亲属的子女以及妻子的本

宗亲属，我们就要在“亲”前加“外”字，以区别于本宗的亲。所以我们看明清律，异姓的亲属都归之于

外亲服图中。因此，与近现代法律上的亲属内涵有很大不同，古代中国法律上的亲属是立足于宗法的

意义而建立亲属体系，依据六大原则确定是否属于亲属以及彼此的亲疏远近，这就是《礼记·大传》所

言的：“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5]由此确定的亲属包

括宗亲和外亲，前者是源自同一男性祖先的血亲，包括同一宗族内的男性成员及其配偶，以及未嫁或

因离异而返的女性，后者则是与女性相关的亲属，广义的外亲包括母亲方面的亲属和本宗女系亲属的

子女以及妻子的本宗亲属。宗亲与外亲不仅在称谓上繁简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在亲等上轻重大不一

样。外亲不仅表明亲属的来源是源自女性系统，同时也代表着相互关系上的疏远和隔膜。宗亲是全

部亲属体系的中心，男性子嗣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它的范围按照礼制所言“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

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6]的原则确定，其中的“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是指以己身为中心，上

至父母，下至子女，即为三；由父母而上推至祖父母，由子女而下推至孙子女，即为五；再由祖父母而上

至曾祖父母、高祖父母，由孙子女而下推至曾孙、玄孙，即为九。“上杀，下杀”则指上至高祖而止，下至

玄孙而止，上下共九代，都是直系血亲。至于“旁杀”，是指旁系血亲的范围，也是以三为五，以五为

九”，即以己身为中心，右至兄弟，左至姊妹，即为三；而后由兄弟旁推至从父兄弟（即堂兄弟），由姊妹

旁推至从父姊妹（即堂姊妹），即为五；再由从父兄弟旁推至再从兄弟（也称从祖兄弟）、三从兄弟（也称

族兄弟），由从父姊妹旁推至再从姊妹（从祖姊妹）、三从姊妹（族姊妹），就为九。右至三从兄弟，左至

三从姊妹，左右为九就是旁系血亲的范围[7]。所以从直系看，由己身上推至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

祖父母，向下推至子、孙、曾孙、玄孙，上下共九代；从旁系看，从己身推至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从祖

[1]《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下》“亲属相盗”条就明确亲属包括本宗与外姻亲属：“凡各居（本宗外姻）亲属，相盗（兼后

尊长、卑幼二款）财物者，期亲，减凡人五等；大功，减四等；小功，减三等；缌麻，减二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并免刺。”见

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2]“凡同居，（同谓同财共居亲属，不限籍之同异，虽无服者亦是），若大功以上亲，（谓另居大功以上亲属，系服重。）

及外祖父母、外孙、妻之父母、女婿，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系恩重。）有罪，（彼此得）相为容隐。”《大清律例·名

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3]《大清律例·礼律》“弃亲之任”条：“凡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及笃疾，别无以次侍丁，而弃亲之任，及妄称祖父

母、父母老疾，求归入侍者，并杖八十。”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页。

[4]见《大清律辑注》“关于亲属相奸”条注：“此皆小功、大功亲属，而不同于缌麻以上者，以其分为至亲，义亦至重，奸

淫内乱，罪在十恶之条，故于缌麻以上中，分出此各项，另置重典也。”〔清〕沈之奇撰，怀效锋、李俊点校：《大清律辑注》

（上），〔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920页。

[5]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557页。

[6]《礼记·丧服小记》，见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552页。

[7]见丁凌华：《中国丧服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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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族兄弟姐妹，这样以己身为中心，上下为九、左右为九形成的亲属，称为本宗九族宗亲。

九族宗亲只是宗亲的核心亲属，除此之外还有袒免亲（后世称为无服亲，但范围有所不同）。按照

礼制：“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1]因此，袒免亲是指本宗五世亲

属。本宗五世之外的亲属虽然在服制上已出五服，礼制为无服，但在法律上仍属亲属范畴，相互之间

在特定情形下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据研究，唐宋时期五服以外亲一律称“袒免”[2]，实际上包括了先

秦的袒免和无服。元时改“袒免”为“无服”，范围上与唐宋相同。明清虽沿用元代“无服亲”名称，但在

法律适用上无服亲的范围大为扩大，甚至远超礼制的袒免亲范围，凡五服之外的同姓都为无服亲[3]。

这正如清代律家所言：“无服之亲，所包者广，凡五服之外，谱系可考，尊卑长幼名分犹存者，皆是，所谓

袒免亲也。”[4]事实上，法律也是如此适用的[5]。

除了宗亲，古代法律上的亲属还有外亲，只是相对于宗亲，外亲的范围要狭窄得多。母亲方面的

亲属仅推及上下两世，且同样远近的血亲，其亲等远不及宗亲，例如祖父母为二等亲，外祖父母为四等

亲；伯叔父为二等亲，舅姨则为四等亲。妻亲的范围则更为窄小，亲属关系也更为疏远，如夫与妻的父

母为五等亲，与妻的祖父母、伯叔父母则无服。

依据血缘关系的存在和远近来划分亲属和确定彼此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这只是服制的一个基

本原则。在此之外，身份地位的尊卑高下、名分、归属的家庭、年龄大小、婚姻媒介等也是划分的准则，

这就导致了自然血缘同等的亲属在亲等上却居于不同的等级：尊卑不同服、夫妻不同服、妻妾不同服、

父母不同服、嫡庶不同服、在室与出嫁不同服、宗亲外亲不同服。

所以在古代中国法律的亲属概念里，最本质和最鲜明的特点是宗法，它基于血缘的亲疏远近、地

位的尊卑高下、名分、归属的家庭、年龄大小、婚姻媒介等因素划分亲属的范围和亲疏远近，确定相互

之间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关系[6]。正是基于这样的宗法伦理，相对于其它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法律

中的亲属拟制显得十分繁复，因家族血缘伦理高度发达而尤显精细和复杂。其中，立嗣是将旁系血亲

拟制为直系血亲，而子女与名义上的三父（同居继父、不同居继父、后继母嫁）、八母（养母、嫡母、继母、

慈母、嫁母、出母、庶母、乳母）在礼俗和法律上都存在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古代中国的礼制与法律所确认的亲属概念有着迥然不同于今天的宗法性，但

若撇开具体的意义和制度不论，礼、法所称的亲、亲属，都是指既具有婚姻、血缘、法律拟制血亲关系，

又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的人，相互之间具有固定的身份和称谓，这一上位概念又决定了古代亲属概

念与今天的时代能够沟通的意蕴。

[1]《礼记·大传》，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557页。

[2]《唐律疏议·户婚》“诸尝为袒免亲之妻”条规定：“高祖亲兄弟、曾祖堂兄弟、祖再从兄弟、父三从兄弟、身之四从兄

弟、三从侄、再从侄孙，并缌麻绝服之外，即是袒免。”见〔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

264页。

[3]丁凌华：《中国丧服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4]〔清〕沈之奇撰，怀效锋、李俊点校：《大清律辑注》（上），〔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269页。

[5]可见《大清律例·斗殴》“同姓亲属相殴”条：“凡同姓亲属相殴，虽五服已尽，而尊卑名分犹存者，尊长，（犯卑幼），

减凡斗一等，卑幼，（犯尊长）加一等。”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61页。古代法律

在涉及亲属相犯时类似的条文还有许多，在此不赘举。

[6]这就是《礼记·大传》所言：“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见陈戍国点

校：《四书五经》，〔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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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以来法律中的亲属概念

近代以后，古代中国固有的法律体系解体，转而接受对西方法律的移植，表现为形式上从诸法合

体向法律部门分类转型，内容上从尊卑、性别等差向人格平等转型，性质上从家族权利本位向个人权

利本位转型。在此转型过程中，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都曾规范亲属制度，成为中国历

史上三个重要的阶段。

1.《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中的亲属概念

在《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第1317条中，法律对亲属是如此定义的：“本律所称亲属者如下：一、

四等亲内之宗亲；二、夫妻；三、三等亲内之外亲；四、二等亲内之妻亲。夫族为宗亲，母族及姑与女之

夫族为外亲，妻族为外亲。”显然，法律规定的亲属不仅包括同姓的宗亲，还包括异姓的外亲，即母亲方

面的亲属、本宗出嫁女的亲属和妻亲。因此从法条的内容看仍然是传统宗法观念的继续沿用，内中包

含的“亲属”概念、亲属的类别和亲疏远近的确定仍然是以宗法为根基，这也决定了《亲属编》的立法基

础仍然是血缘宗法伦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公正地说，《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关于亲属的定义

相对于传统礼法仍然具有革新的意义，因为按照该法关于亲等计算法的规定[1]，宗亲的范围较从前的

律法已经大为缩小，仅仅是本宗九族宗亲，超过五服的同姓无服亲已经不再是法律上的亲属，彼此也

就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2. 民国时期民法典中的亲属概念

北洋政府执政后，废弃《大清民律草案》，规定继续援用大清现行刑律中民商事部分的规定，以此

作为民事基本法；同时，大理院通过发布民事判例、解释例创制法律规则，弥补民事制定法之不足。至

1926年，修订法律馆完成了《民国民律草案》，但由于政权变更，该草案并未公布，但随后作为条理为

各级审判机关援用。该草案在《亲属编》中设总则一章作为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内容涉及亲属的

范围、分类和亲等计算法等。草案第 1055条规定：“本律称亲属者如下：一、四亲等内之宗亲；二、夫

妻；三、三亲等内之外亲；四、二亲等内之妻亲。父族为宗亲，母族及女子之出嫁族为外亲，妻族为妻

亲。”显然，草案基本上是对清末修律成果的继承，所称的亲属仍然建立在宗亲、妻亲、外亲的类别划分

基础上，对亲属概念的界定在性质上与《大清民律草案》一脉相承，仍然具有封建宗法意义。

南京民国政府的民法典在体例结构上继承了清末以来修法的传统，采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

五编制，其中亲属编专设通则一章规定亲属的范围、分类和亲等计算法。与清末和北洋时期所制亲属

法不同，法典首先是对宗法家族主义的否定，亲属的类别已经从历次民律草案中的宗亲、外亲、妻亲转

变为血亲和姻亲[2]，前者又分为直系血亲与旁系血亲，后者则分为血亲之配偶、配偶之血亲及配偶之血

亲之配偶，分别规定于亲属编第967条：“称直系亲属者，谓己身所从出或从己身所出之血亲。称旁系

血亲者，谓非直系血亲，而与己身出于同源之血亲。”第968条：“称姻亲者，谓血亲之配偶、配偶之血亲

及配偶之血亲之配偶。”这部法律将亲属划分为血亲与姻亲的根据是彼此之间是否存在血缘联系，这

是一个纯粹自然的意义，而血亲，这一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的上位概念对宗亲和外亲的取代意味着以

“己身”为中心、以男女双系血缘来确定直系亲和旁系亲，这是对西方民法之亲属制度的继受，本质则

是男女在法律上的地位平等。因此，与己身有直接或者间接血缘关系的尊亲属与卑亲属，不论男女，

都属于法律认定的血亲。在此，曾经支持宗法的长幼、性别因素都被法律排除在外，血亲回归到了它

[1]《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的亲等计算法采用的是寺院法的计算方法，可见该法1318条的规定。

[2]亲属编只分别对血亲和姻亲作出定义，但对配偶是否属于亲属，法律未作规定，以至于学者争议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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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之意。

不仅如此，有关旁系亲的定义，南京民国政府的民法典弃《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所采用

的“与己身出于同祖若父者”的表述方式，用“与己身出于同源之血亲”的表述方式，同样贯彻了亲属制

度上男女双系平等的西方亲属制度原则。

至于姻亲，法律规定指己身与血亲之配偶、配偶之血亲及配偶之血亲之配偶，有此关系者，彼此称

为姻亲。因此，姻亲是以婚姻为中心，包括三类：（1）血亲之配偶：如嫂、弟媳、姐夫、妹夫、儿媳、女婿、

伯叔母、姑父、舅母、姨夫、侄媳、侄女婿、甥媳妇等，与自己互为姻亲；（2）配偶之血亲：如夫或妻之父

母、祖父母、伯叔父，妻或夫之兄弟姐妹；（3）配偶之血亲之配偶：如妻对于夫之嫂、弟媳、姐妹之夫、伯

叔母、舅母、姑父、姨夫、侄媳、侄女婿、甥媳、甥女婿等，互为姻亲；同理，夫对于妻之嫂、弟媳、妻之姐妹

之夫、伯叔母、舅母、姑父、姨夫、侄媳、侄女婿、甥媳、甥女婿等，互为姻亲。

依照古代法律上的姻亲概念，夫较之于妻、夫族较之于妻族拥有优越的法律地位，但现在法律基

于男女平等原则，给予法律上的姻亲平等的地位，夫与妻族之关系、妻与夫族之关系，均为姻亲。至

此，宗法的因素也退出了姻亲的内涵，转变为适用与西方亲属法能够沟通的概念。当然，在制度的改

造中也存在与中国传统习惯不符的问题，例如法律不认可血亲配偶的血亲如儿女亲家之间不存在姻

亲关系，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逻辑的。

无论如何，经过了上述制度改革之后，法律上的亲属已经不以宗亲来区别内外和远近，而是以亲

属产生的来源为标准将亲属划分为血亲（内分直系血亲与旁系血亲）、姻亲，同时采用基于父母双系平

等的罗马法亲等计算法来计算亲属的亲疏远近，至此，宗法为法律所摈弃，亲属立法也完成了它的彻

底革新，而现代亲属的概念也由此确立，那就是既具有婚姻、血缘或者法律拟制血亲关系，又具有法律

上的权利义务的人，才是现代法律所称的亲属。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上的亲属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的《婚姻法》在反封建宗法上与南京民国政府民法典的取向相

同，但不同的是，这部法律没有系统的关于调整亲属关系的制度规定，有关亲属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

基本上只是在两种语境场合使用：一是关于父母子女相互权利义务的规定（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

特殊情形下兄弟姐妹、祖孙和外祖孙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是有关禁婚亲的规定。作为亲属关系法基

本内容的亲属的范围、种类、亲系、亲等以及计算方法等等，《婚姻法》都没有涉及。就《婚姻法》所规定

的亲属看，显然只言及血亲，而没有包括配偶与姻亲。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的规定中，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

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而《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也都规定了近姻亲属于任职回避的亲属，如果从实

质意义上的婚姻法而言，法律上的亲属显然包括了配偶与姻亲。但在笔者看来，若从逻辑上讲，作为

规范亲属关系源头的《婚姻法》都未将配偶与姻亲纳入亲属范围，则其他法律（包括法律性文件）的根

据又何在呢？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婚姻法》对亲属没有规定，但最高法院在解放初期曾经针对地方法院的问题

多次解释亲属的范围，其所确认的五代以内旁系血亲的范围，是以同源于同一高祖的亲属为界的。对

此，最高法院、司法部1953年《关于“五代内”的解释的复函》是这样解释的：“据中央法制委员会1952
年6月13日检字第7号及同年8月25日普字第2067号的解释：所谓旁系血亲，是指直系血亲之外在血

统上和自己出于同源之人。例如自己的叔伯、姑母、兄弟姊妹等。所谓‘五代’，是指从己身往上数，己

身为一代，父母为一代，祖父母为一代，曾祖父母为一代，高祖父母为一代，旁系血亲如从高祖父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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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原：《婚姻法继承法分解适用集成》，〔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2]详细可见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书店 2006年版，第 102、
206、239-258页。

源而出的，即为五代以内。”[28]按

照这样的解释，解放后所称“五代

以内旁系血亲”的范围不论高祖

父母亲系还是外高祖父母亲系，

旁系血亲的范围都远至族兄弟姊

妹，这又与古代中国五服的边界

相同。（可见图表）

显然，《婚姻法》通过继受苏

联法摈弃了传统的宗法因素而接

受了近代以来西方民法关于男

女、长幼亲属平等的理念。事实

上，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对

宗法亲系所作的改造就是改变传

统亲属制度中的男尊女卑的属

性，在保持原宗亲亲属的同时，增

加母系亲属和后代女系亲属，在

对旧亲属制度的改造上，它与南

京民国政府的民法典取向一致，

都建立了现代亲属制度。但二者

之间很大的一个不同是，虽然民

国政府曾经推行过近代家庭改

革，但只是局限于受过教育的城

市人群，并不曾触及中国社会的

基层，并未真正实现改造宗法中

国的历史任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和政府多次发动了改造中国社会的运动，特别是

50年代围绕着新《婚姻法》贯彻执行所开展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婚姻制度改革运动，在全社会强制

推行婚姻自由、男女权利平等的制度和观念，其成果是新的婚姻制度和观念已经占据了社会主流，婚

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新观念通过政治教育、宣传机器、娱乐活动等众多方式进入了乡村，与此同时，伴

随着土地改革，国家用新的行政机构与干部系统取代了过去以血缘与地方士绅为基础的民间权力体

系，而集体化运动的开展结束了家庭拥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历史，生产由生产队组织的方式直接

导致了父家长权威的衰落。城市工资制和农村工分制的实行，使得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独立的劳

动力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土地等不动产。男女并肩工作，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具有了经济基础，直接

导致了在现实婚姻家庭生活中，夫妻关系逐渐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核心家庭成为社会的普遍形式，

个人也就摆脱了家族和家庭的束缚变得日渐独立和自主[2]。至此，古代亲属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经

济、家庭和社会基础全面瓦解，新时代的法律以社会个体的独立和自由为自己的立法依据，这不仅意

味着男女双系平等、长幼平等的现代亲属制度得以建立，同时也意味着法律上的亲属较古代亲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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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上有较大的缩小。

存在的问题是，现在的法律只是在三代直系和二代旁系（若按罗马法则是直系二亲等、旁系二亲

等）的范围内确定亲属，但在传统礼法和普通中国人的观念中，这是“至亲”的范围，却不是“亲属”的范

围。到目前为止，曾经有三种因素削弱了亲属关系的重要性：一是组织的异常强大，取代家族成为人

们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从宗法血缘中解放出来的个人不再隶属于家族亲属关系，但却被纳入各种

类型的组织之中，由这些组织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维护他们的利益，同时也控制他们的行为，因此，

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个人对组织的依恋取代了对亲属关系的依恋。与此同时，公共教育取代

儒家礼教成为主要的教育方式，但其偏重政治思想教育的倾向导致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缺少亲情伦理

的内容，自五四以来至今，在与传统断裂之后，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形成适合现今社会的

亲情伦理哲学和规范。亲属关系受到削弱的另一因素还来自于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在家族血缘社会

解体之后，社会的基本结构从过去的扩展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成为社会的普遍形式，与此同时，夫妻

关系成为了家庭关系的主轴，传统的家庭同居共财制为夫妻财产制所取代。特别是七十年代计划生

育政策的实行，在城市，由父母和独生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直接导致了亲属范围的缩小。

亲属关系受到削弱的另一个因素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转型，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

征、强调个人享受与个人欲望的资本主义道德观正在深刻影响着国人，削弱了亲情存在的物质基础和

精神基础，有时甚至导致家庭正常亲情伦理的破裂，这不仅表现在各类抚养、赡养、扶养纠纷案件中，

更表现在极端的杀亲案件中。

综上所述，从古代到现代，中国法律的亲属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亲属从宗法的意义回归到了

它纯粹的、初始的自然意义，即亲属是指既具有婚姻、血缘、法律拟制血亲关系，又具有法律上的权利

义务的人。但是，现行法律过度缩小亲属范围的做法不是对社会关系现状的理性反映。在中国，核心

家庭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家庭成员只是在父母子女的范围内才保持亲缘往来，研究发现，“家庭成

员间虽然各自组织核心家庭，但并没有减低其与扩展式家庭成员的联系，而且更涉及相互的协助、一

同娱乐、经济上的支援、一同解决问题及在节日及喜事和丧事时出席活动以显现他们属于同一个家

庭。”[1]这表明，在传统宗族解构的同时，核心家庭仍然保持着与原来的扩展家庭的联系，保持着一定范

围的团聚、互助。这种对扩展家庭的情感，也将是当今亲属关系立法需要面对的现实。如果法律只是

将亲情伦理的正当性限制在狭小的亲属范围内，只将亲情伦理的作用限制在扶养（包括抚养、赡养）的

层面，偏重于物质、现世而忽视精神、世系，那么法律离实用主义已经不远。在人类历史上，亲属是先

于国家的事实存在，这决定了亲情伦理具有独立于政治伦理的价值和正当性。传统中国的政治伦理

都是从亲情伦理开始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即古人所言的：“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自古到

今，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普遍认同是，脱离了亲情的个体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摈弃了宗法因素

之后，传统的亲情及其伦理也是我们今天的道德和法律需要珍视的价值。

〔责任编辑：钱继秋〕

[1]郭康健：《社会转变下的家庭》，见刘锡霖、郭康健主编：《蜕变中的中国家庭》，〔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
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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